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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国家海洋局将全面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

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作为海洋权益工作的主线，进

一步完善了海洋权益规划、立法、管理和能力建设工作；把

国际海洋合作与维权有效结合，加大实施大国海洋外交与

周边海洋外交战略的力度，在合作中维权，在维权中合作。

一、海洋维权工作全面推进

随着海洋地位日益凸显，维护海洋权益已经成为实现

我国海洋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根本需要。同时，如何维护海

洋权益也成为我国保持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2005年，在国家海洋局确立的以海

洋权益规划、海洋权益立法、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权益能

力建设为中心的海洋权益工作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垒面推

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工作。

在海洋权益规划方面，国家海洋局组织编制了“。P一

五”期间《海洋事业发展规划》中的海洋维权规划。这是

我国第一部包括维权在内的综合性海洋事业规划，将对今

后指导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在海洋权益立法方面，针对我国海洋维权法律体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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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情况，继续开展了领海基点保护与管理制

度等多项((领海与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法》的配套法规立法前期研究；组织开展

了《1972伦敦公约》1996年议定书的国内审批

工作。

在强化海洋权益管理方面，对法国在东海开

展合作调查的多项申请进行了审批；强化了在东

海中日油气争端维权事件中进行海洋监察执法

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积极参与了中日东海磋商及

有关政策的制定。

在维权能力建设方面，大力推进我国管辖海

域国家权益专项的执行，组织实地调研，做好前

期准备工作，确保各管辖海域国家权益专项的顺

利执行；继续开展了海洋权益信息系统建设和涉

外海洋科研管理审批技术支持系统的建设。

另外，国家海洋局还积极参与了有关双边海

洋法磋商，尤其是中日关于东海油气资源争端的

磋商；派人出席了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国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以及《南极条约》协商国大会等重

要会议；组织了我国首次环球科学考察，并在与

俄合作研制7 000 In载人潜器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2005年1月，国家海洋局成功组织了中国第

21次南极考察；2005年4月，成功举办了第五届

北极科学高峰周会议，我国是承办该会议的第一

个亚洲国家，曾培炎副总理为会议发来贺电。

二、海洋国际合作出现新局面

在与海洋大国合作方面，2005年，“大国海

洋外交”进展顺利，并有所突破。主要表现在：3

月，召开了中法海洋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五次

会议；5月，王曙光局长率团访美，巩固了与美国

的海洋合作关系；7月，中美双方在国际海洋博

览会期间共同主办了“海洋政策论坛”，实现了

中美合作从海洋科技到海洋政策合作的转变；

11月14—22 El，孙志辉局长率中国代表团访问

了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出席了中俄海洋领域合作

第二次联合工作组会议，为进一步推进中俄海洋

领域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与周边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方面，继2004

年12月中国代表团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进行成功访问后，2005年，与马来西亚就

签署部门闾海洋合作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并将择

机签署；就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方签署海洋合作

协议文本征求印尼方意见，积极配合胡锦涛总书

记访问印度尼西亚，将海洋学研究、海洋环境保

护和防灾减灾纳入双方领导人签署的合作协议。

在地区海洋合作方面，确定了执行2003年

东亚海部长会议通过的《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组织机构、主要人员安排和经费保障。

2006年12月，东亚海伙伴关系理事会、第二次

东亚海大会及东亚海洋部长论坛将在我国海南

省召开，为我国主导东亚海洋事务提供了重要平

台。目前，会议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在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方面，出席了一系列

关于建立海啸警报系统的国际会议；在联合国政

府间海委会第二十三届大会上，我国再次高票当

选海委会执行理事国，继续当选海委会西太分委

会副主席，当选政府间海洋观测系统委员会副主

席；成功当选《1972伦敦公约》缔约国组织第一

副主席；根据海委会决议，经教科文批准，国家

海洋局于2005年11月牵头成立了海委会中国

委员会，进一步推进了海委会活动在中国的开

展，大力促进了我国海洋科研和海洋服务的发

展。

在开展国际海洋技援合作方面，2005年2

月2 13，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

(简称南海生物多样性项目)的项目文件签字仪

式在国家海洋局举行，标志着项目正式启动。该

觏嘲{{|；}㈣吲：|{|||嬲㈣嘲嘲{f{|{㈣|||||㈣嘲|{|{|嬲|；；||鳓|||||嘲蹦|||{|嘲嘲删}|||{2006．3||||}||}|{|{}||鳓㈧嘲㈧嘲嘲嬲嘲㈨|}|||嘲嘲㈦嘲弱|||||嘲铡㈣
   



项目是全球环境基金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

行的一项国别项目，项目的国内实施机构为国家

海洋局。同月，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正式启

动，项目参与国主要是中国和韩国。目前，在中

韩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项目正按计划全面执行。

另外，国家海洋局与沿海地方政府共10个城市

签署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平行示范区协议备忘录。

三、2006年海洋权益与国际合作工作展望

2005年12月6—8日，海洋权益与国际合

作工作会议在张家界召开，外交部、总参、科技

部、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地方政府海洋主管

部门，以及国家海洋局机关和局属单位的领导与

代表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自2004年

以来在维护海洋权益与国际合作工作方面开展

的工作，并提出了今后5年海洋权益和国际合作

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其中，2006年的工

作重点是：

1．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

五”期间海洋事业发展规划首次提出了制定“维

护海洋权益”规划的要求。要进一步做好维护海

洋权益规划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并下大力气抓好

落实工作。

2．积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是

我国最大的管辖海区，也是国家“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外交方针实施的重点海域。2006年，以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契机，重点开展在

基础海洋学研究、防灾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等领域的合作，为稳定周边作出应有的贡献。

3．进一步完善日常维权巡航制度，开展重点

维权执法，有效应对海上突发事件。2006年，要

在过去维权执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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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维权巡航、重点维权执法、应对突发事件为内

容的海上维权执法制度。

4．深入开展热点问题研究，继续推进国家海

洋权益信息系统建设。重点开展对东海问题的研

究，继续开展划界研究，为海上边界谈判提供可

靠依据；继续充实国家海洋权益信息系统，尽早

形成服务能力。

5．继续推行“大国海洋外交与周边海洋外

交战略”，力争有新的突破。启动中印海洋合作

协议的执行，充实与加拿大的海洋合作框架，形

成与巴西的海洋合作协议框架；努力与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签订双边海洋合作协议；

积极筹备在我国召开的东亚海大会和部长级会

议，进一步确立我在地区海洋事务中的主导地

位。

6．全面实施国际援助项目，促进地方海洋管

理工作。抓好10个海岸带综合管理平行示范区

的工作，为《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执行阶段

的启动做好准备；全面推进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保

护与管理项目的实施，组织好第一次全黄海资源

环境调查，使有关省直接参与到项目的执行中

来；抓好在南海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下五省四个

示范区的四年执行规划和2006年计划的制定和

实施；有选择、有目的、有重点地组织沿海省市

区海洋管理人员到国外进行培训，有效促进地方

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的提高和海洋可持续发展。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也

是海洋事业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国家海洋

局将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维护海洋权

益和国际合作工作的良好发展势头，努力实现其

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

(作者单位 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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